
附件5：
玉溪市社会办医疗机构
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价格水平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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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更好为参保人提供医疗服务，我单位自愿申请参加玉溪市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，特此郑重承诺：
我单位自愿遵守国家、省、市医疗保险医药服务价格政策的有关规定，规范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价格水平，并按照公平合理、诚实信用、质价相符的原则确定所提供药品、医用耗材价格，不高于所在统筹地区其他定点医疗机构价格水平，绝不弄虚作假。若有不实之处，一经发现，自愿承担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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